
| 无奈：房产加名也挡不住离婚

2017年，离异的董先生用父亲的 280 万元支付首付款，
并贷款 320万元购买了一套房产。房屋登记为董先生与其父
亲共同共有，贷款则全由董先生负担。
2020 年，董先生与邵女士再婚。再婚当月，董先生向金融

机构提交申请，将邵女士名下公积金账户与其原有账户一并
列入还款账户。此后，双方共同与金融机构签订《个人借款合
同变更协议》，将邵女士加入该房屋的抵押人，但保持董先生
借款人身份不变。同日，董先生父子先将房屋共有变更为各
半按份共有，然后将按份共有的形式变更为董先生父子与邵
女士三人按 50%、20%、30%的份额共有，即董先生的 50%份
额分出五分之三给邵女士。
2021 年 8月，董先生与邵女士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在

人民法院达成调解协议，自愿离婚。双方对子女抚养及该房
屋以外的财产分割达成一致意见，并约定各自名下债务由各
自承担。
2022年初，董先生提起诉讼，要求对该房产进行分割。审

理中，一审法院委托评估公司对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结论为 796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房屋登记于三人名下，现各方一致认同

房屋分割方式为，邵女士接受折价款补偿并退出共有人之
列。无论从贷款合同、还款情况还是双方调解离婚时的约定，
邵女士均没有向住房贷款债权人还款的义务，应按其名下房

产份额对应的市场价值接受补偿。故一审法院判令邵
女士获得 796 万元的 30%，即 238.8 万元，作为其退
出共有的折价款补偿。

| 争议：只赋予权利不分担义务？

一审判决后，董先生不服，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上诉，
请求重新确定邵女士的房屋折价款数额。

董先生认为，一审确定的邵女士的折价补偿过高，
导致房屋各共有人之间的利益完全失衡。董先生分析，
他的父亲在支付 280 万元首付款时就完成了对房屋
的出资，自然能够分得房屋市值的一半，即 398 万
元，其资产增值率尚不足 2倍；而邵女士仅以其
公积金抵扣 20 余万元的房屋贷款，却分得

238 万余元的折价款，增值率高达 10 倍；而董先生本来仅需
负担 320 万元房屋贷款，但因给配偶加名，不得不在承担剩
余近 300 万元贷款基础上，另行向邵女士支付 238 万元的折
价款。房屋的市值明明在增长，但他的资产增值率却为“负”。
因此，董先生认为，邵女士仅能在 50%房产市值扣除全

部剩余贷款的基础上分得 30%。

| 调解：确保婚姻家庭中财产公平

在听取双方意见后，上海法院认为，虽然这处房屋有 3名
权利人，但纠纷的本质是因董先生与邵女士离婚而产生，因此
本案并非一般共有房产分割引发的共有物分割纠纷，而是一
起典型的因夫妻共同财产涉及夫妻外第三人权益而引发的离
婚后财产纠纷。此类案件的审理，除遵循共有物分割的一般法
律规则外，还需要兼顾婚姻家庭法的特殊规定。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董先生确实从未将邵女士变更为借

款人，故该房产的贷款始终在董先生个人名下，且双方在离婚
调解协议中明确约定“各自名下债务由各自负担”。如果仅从
双方约定的角度解读，邵女士确实不应承担贷款还款义务，且
有权按照房产登记的份额获得补偿款。法官将这一情况向董
先生进行了释明，董先生一方面为自己的疏忽而后悔，另一方
面也表示接受在其原预期基础上增加给邵女士的补偿额。
另一方面，邵女士因结婚才成为共有人，让其仅享有董先

生原本享有的产权权利而不分担董先生的还贷义务，缺乏正
当性。即便对金融机构而言，邵女士并未成为借款人，但从双
方离婚财产分割的角度而言，不能不考虑贷款的存在。最终，
邵女士表示可以接受折价款适度降低。
由于房产价值较高，双方原有预期差距较大。经过反复释

明，双方的态度虽然出现了一定松动，但几轮沟通之后，双方
的预期仍存一定差距。
于是，法官向双方提议，不妨以 3名登记产权人共同负担

贷款为思路，三方均按照房屋市值扣除贷款总额核算应得价
值。这一方案得到了双方的认可，董先生、邵女士都及时调整
预期，最终在上述方案基础上，确定了邵女士应得的房屋折价
款为 165万元。
最终，双方当庭调解，实现了纠纷的终局解决，彻底结束

了这一场时长超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离婚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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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
婚前购买的
房产变为
“负资产”

生活中，婚前一方已经购房，婚后为了感情
稳定或其他因素， 将配偶名字加进房产证的情
形不在少数， 但很少有夫妻对加名之后双方的
各类权利义务作出明确约定。 一旦感情失和婚
姻破裂，“安居” 之所的分割就成了令人头疼的
问题。 近日，上海二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就遇
到了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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